
西安邮电大学课堂教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本为本”，推进

“四个回归”，按照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校课堂教学

建设 提高教学质量的指导意见》（教党〔2017〕51 号）要求，

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和各环节，建设优良的教风、学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培育教育教学文化，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课堂教学是高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环节，是

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环节。课堂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等；课堂教

学方式包括线下教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线上教学等。 

第三条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直接组织者、实施者和管理

者，对顺利完成课堂教学和课堂纪律管理负有主要责任，要

做到遵纪守法、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学生是受教育者，应

自觉服从教师的组织、管理和指导，尊重教师，主动开展创

造性学习，积极配合教师完成课堂教学任务。 

第二章  课堂教学教师职责 

第四条  教师应树立教书育人使命感，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的主导地

位，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坚持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教育引导学生坚定理

想信念，勇于担当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不断提高学生思想

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教育学生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 

第五条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遵守宪法法律，维护党和

国家大政方针。教师应坚持把教学作为中心工作，提高课堂

教学建设责任意识，严格课堂教学纪律，规范课堂教学管理，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教师应严守职业道德，坚持“四个统一”，

争做“四有”好老师。 

第六条  教师要推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手段以及教学评价的改革。课程改革要突出体现“两性一度”，

注重立德树人与专业人才培养相融合的目标创新；基本内容

与学科发展前沿相融合的内容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与现代技

术相融合的技术创新。教师要推动课堂革命，不断挖掘课程

思政元素，焕发课堂生机活力，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主渠

道、主战场作用，实现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智能发展与人

格养成。 

第七条  教师应规范教材选用。教材选用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推动课堂教材

规范管理，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公共基础必修课程、学科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优先在国家

公布的目录中选用。 

第八条  教师开展理论教学应条理清晰、阐述准确，注

重揭示事物本质，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要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相关学科专业的发展动态融入教学

中，践行“教研统一”的办学理念和“特色立校，人才强校，

创新兴校，质量荣校”发展理念。 

第九条  教师开展实践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实验

的设计、数据的解释及信息的综合分析等方法，提高学生的

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提升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教师应加强实践教学安全教育及管理，防范安

全事故，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确保实践教学安全。 

第十条  教师应根据教学需要合理选择课堂教学方式。

教师应具备线上教学能力，遵守网络安全与信息化要求，科

学选用线上教学方式，合理使用线上教学平台，能够运用现

代化教学手段组织开展线上教学，维护线上教学课堂秩序。 

第三章  课堂教学学生职责 

第十一条  学生要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西邮精神，要践

行“爱国，求是，奋进”的校训，要协调发展德育、智育、

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要争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第十二条  学生应增强课堂自律。自觉遵守教学作息时



间，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自觉维护课堂教学设施设备，

营造良好教学环境，注重课堂文明。自觉遵守课堂纪律，服

从教师的课堂管理。自觉做好手机、平板、电脑等网络通讯

设备进入课堂的管理。 

第十三条  学生应主动适应课堂角色，创新课堂学习方

式。学生应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与课堂讨论，探索课堂角

色转变，共建互动课堂，探求课堂教学新境界。学生应自主

进行科学合理的预习和复习。 

第十四条  学生应发扬思辨精神。敢于对课堂教学内容

进行质疑，培养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探索求知的精神，能够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第十五条  学生应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培养终身学习能

力。将发展理念贯彻到学习中，主动把握新形势，常态化进

行理论武装和知识更新，培养学习适应能力、自主学习能力、

自我监控能力等终身学习能力。 

第四章  课堂教学管理机制 

第十六条  完善学校督导检查、学院常态检查、师生自

查自纠，部门联动、部门与学院齐抓共管、师生互相监督的

立体化课堂教学管理机制。充分发挥部门、学院监督保障作

用与课堂教学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第十七条  学校督导检查包括校级教学督导组督导检

查与校级常规督导检查。校级教学督导组督导检查按照有关



要求，采取听课、调研、检查、评价、反馈、指导等方式开

展课堂教学督导检查。校级常规督导检查由教学质量监控与

评估办公室、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学生工作部等部门联

合各学院，对教学秩序、教学过程、教学管理进行常规督导

检查。 

第十八条  学院为课堂教学管理提供支持，发挥院级教

学督导组的作用，开展学院常态化课堂教学管理检查，对学

院课堂教学秩序、师生风气进行监督。 

第十九条  学校引领树立尊师重教文化。师生发挥教学

主观能动性，强化自我管理意识，提升自查自纠能力，共同

促进优良教风学风创建。 

第二十条  做好课堂教学管理反馈。各级督导检查反馈

的问题，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学院进行反馈。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办公室负

责解释。 


